
暑期儿童安全
须引起高度重视
魏兴云

据《新闻晨报》报道，6月30日晚上7时

许，上海市芳芯路 251 弄小区 3 号楼发生一

起儿童坠楼事件，2名女童不慎从13楼家中

坠落身亡。

这样触目惊心的案例不知道已经发生

了多少次，每次都让人无语叹息。据相关统

计，意外伤害已成为我国 0 至 14 岁儿童的

“第一杀手”。漫长的暑假将至，加上儿童活

泼好动，在各种各样的隐患面前，做好留守

儿童的暑期安全工作尤为重要。

一是要防水火。俗话说：水火无情，有

的孩子喜欢游泳避暑降温，必须要在成人的

监护之下进行。夏天天干物燥，存在不少安

全隐患，要教会儿童一些基本的防火措施，

在遇到灾害时如何能够逃生自救，避免受到

伤害。

二是要防色狼。夏天是各种激情犯罪

的多发期，尤其是近期各地连续爆发多起猥

亵儿童的案件，让人触目惊心。暑期中，不

少留守儿童无人监护，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

之机。所有的家长要注意防范措施，提高警

惕，必须让孩子时刻在家长的看护之下，避

免受到伤害。

三是要防范各种安全事故。比如，外出

的机会也增多了，要注意车辆安全。使用各

种电器的机会多了，要注意防止触电。暑期

正逢雷雨季节，要防止在野外被雷击。

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全社会都

要携起手来，齐心协力，筑牢安全墙，尤其是

要注意留守儿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避

免这样的事故在暑期重演。

世相杂谈

网上信访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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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的网

上投诉全面放开。6 月 28 日，国家投诉

受理办公室举行放开投诉受理内容动员

会，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强调要认真

办理网上信访诉求、意见和建议，做到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民。

在我国，信访是由法律法规予以保

障的公民权利。在司法救济尚不到位的

国情下，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权利救济，是

利益协调的重要通道，对公民维护自身

权益、缓解社会矛盾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最直接、最现实的群众工作。

做好信访工作，心里必须要有群众。

现在，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的网上

投诉全面放开，群众足不出户即可表达

利益诉求、查看办理过程，这一举措在很

大程度上是以信息化方式完善信访工作

体系、重整信访工作格局，体现着信访制

度面向时代的创新。这是政府部门密切

联系群众的具体行动，是信息化条件下

信访形式的可贵创新，是做好新时期信

访工作的有益探索。

但我们无论是在网上还是网下，却

并没见到想象中的欢欣鼓舞，更多的是

人们对网上信访渠道能否真正畅通的

担心。

我们看到了国家信访局“事事有着

落、件件有回音”掷地有声的要求，却还

并没见到用什么样的举措来保证“事事

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网上信访和写

信上访、电话上访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

别，但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上

访群众宁愿选择千里奔波而不愿通过

更简单的电话、信函方式是因为实际上

前者往往比后者更能取得实际成效、更

能解决问题。而信函发出去，电话内容

被记录之后，往往没有任何回复，或是

敷衍式的简单答复。网上上访，从目前

看，只是下情上达的渠道增加了一个，

但“上达”之后，是否能获得解决，就是

另外一件事了。

不管怎样，网上信访毕竟是一个

创新，是一次进步。只要真心实意地

为群众办理信访诉求，就能突破信访

工作目前的困境，开拓新的局面。这

一创新的上访通道能否取得预期的成

效，广大信访工作者还有大量的后续

工作，会否得到群众的真心拥护，还有

待时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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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时事乱炖

荒谬的“养警察就是为打人”
苑广阔

苏州吴江某小区业主控诉开发商，

上访至吴江市信访局时遭遇警察强行

阻拦并没收了手机。与信访局领导沟

通时，该名负责人说：“警察不打人，那

养警察干吗？”此语一出，现场群众一片

哗然。（7月1日《城报》）

“警察不打人，那养警察干吗？”短

短十多个字，却让人感觉到一股深深的

寒意，一时之间舆论哗然。更有网友围

绕这句雷语开始了热烈的吐槽，有网友

“恍然大悟”道：原来养警察是用来打人

的，一直误以为是人民公仆呢。还有网

友调侃说，这是真正的与人民“打”成一

片啊。

讽刺也好，调侃也罢，都掩饰不了

网友对这句话的不满与愤怒。“警察不

打人，那养警察干吗？”这说明这位官员

至少还知道警察是要“养”的，可是警察

是靠什么来养，靠谁来养的？说到底，

不还是靠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来养，也就

是靠纳税人来养吗？如果这个官员的

逻辑成立，那岂不成了纳税人拿钱“养

警察”，然后让警察来打自己。这种逻

辑，是不是很荒唐透顶？

当这位信访部门官员理直气壮地表

示“养警察打人”，我们不妨看看警察的

职责到底是什么，他能不能“打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二条：“人民

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

由和合法财产……”；第二十条：“人民警

察必须做到：（二）模范遵守社会公德；

（三）礼貌待人，文明执勤”；第二十二条：

“人民警察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刑讯逼

供或者体罚、虐待人犯；（七）殴打他人或

者唆使他人打人”。

纵观以上条款，至少可以告诉我们

两个法律事实：一、人民警察的职责不是

“打人”，而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

序，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受到侵

害；二、即便是对于犯罪嫌疑人，都不能

随意体罚、虐待和殴打，更别说是为了维

护公民合法权益而上访求助的合法公民

了。所以，这位信访部门官员讲出“养警

察打人”这句话，不仅荒谬透顶，更是违

法到顶，是彻头彻尾的逆天行为。 “养警察干吗？” 王恒/漫画

根据目前正在审议的环保法修正案

草案规定，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将只限定

为中华环保联合会一家。记者查阅资料

发现，中华环保联合会采取企业、个人两

种会员方式。企业会员分会员单位、理

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副主任委员单

位、主任委员单位 5 个级别，根据级别不

同，每届分别缴纳 1 万至 30 万不等的费

用。而在这些企业会员中，很多都是曾

被曝光的“污染大户”。（7月1日新华网）

民间有句俗语，叫“吃人嘴短，拿人

手软”。在很多情况下，中华环保联合会

需要和污染企业唱“对台戏”，该组织已

经在进行公益诉讼的实践，且正在修订

的环保法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只限定为

中华环保联合会。如果中华环保联合会

把污染企业乃至“污染大户”吸收为会

员，向会员伸手要钱，那么，污染企业就

成了中华环保联合会的组成部分，就具

有了参与甚至决策相关事务的权力，中

华环保联合会还怎样起诉污染企业？事

实上，据绿色和平组织一位负责人透露，

中华环保联合会在过去几年做了一些公

益诉讼，但诉讼对象主要是一些地方的

小企业，没有涉及到一家其会员企业。

我们担心，“缴费入会”会成为污染企

业逃避环保公益诉讼的“护身符”，一些污

染企业为了“保平安”，会刻意缴费入会；

我们还担心，中华环保联合会有可能以公

益诉讼权要挟迫使污染企业缴费入会。

中华环保联合会不是商会，不是行

业协会，而是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这种

性质决定中华环保联合会在组织构成和

经费来源等环节必须要与污染企业划清

界限、拉开距离。中华环保联合会应该

吸收在减污治污防污方面实绩突出的企

业作会员，应该把“污染大户”以及有连

续污染行为或多次污染行为的企业拒之

门外。同时，中华环保联合会不宜向企

业收取会员费，因为，任何企业都有污染

环境的可能，一旦缴费的会员企业在日

后出现较严重的污染问题，足以引发公

益 诉 讼 ，中 华 环 保 联 合 会 将 陷 入 尴

尬。中华环保联合会只有守住企业入会

的入口，保证企业会员的“清洁度”，不向

企业收会费，才能做到无欲则刚，才能理

直气壮、心无旁骛地履行职责，维护环保

权益和公众权益。

热点冷评

“缴费入会”别成污染企业护身符
李英锋

6 月 27 日，贵州省雷山县教育局发出

《关于严禁参与“谢师宴”等宴请活动的通

知》，禁止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谢师宴”、

“升学宴”活动。（7月1日《贵阳晚报》）

不知从何时起，毕业季成了谢师季。谢

师一定要请老师“赴宴”，宴席价格动辄数千

元，几百元一桌早拿不出手了。考上心仪的

学校，要摆上一桌子好酒好菜感谢老师；大

学毕业了，也要摆上一桌子好酒好菜感谢老

师……难道感谢老师就没有其他方式，非要

在“吃喝”大做文章吗？“谢”师未必要“宴”，

再说了，把老师变成酒囊饭袋，也不应该是

学生的本意。

而要阻挡这股歪风邪气，教育主管部门

理应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雷山县教育局

下发通知禁止老师参与“谢师宴”，让老师有

了拒绝赴宴的“挡箭牌”，也给家长减轻了经

济负担，同时也维护了教育部门和教师的形

象，皆大欢喜。

其实，学生成绩的取得，和老师的辛勤

教诲离不开，谢师并非不可行，只是要懂得

“心意”比“形式”好。相对文明淳朴的谢师

行为更能表达情意，一张贺卡，一个问候，都

能激起老师心中的那股自豪感；学生上大学

后好好学习，时常记得中学老师的教诲，是

对老师最好的感恩；大学生毕业了，不论是

就业还是创业，都能脚踏实地，从最基层做

起，也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谢师未必要“宴”

谢庆富


